
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离校手续表

              学院                 专业                    班级
	学号
	
	姓名
	
	性别
	
	政治
面貌
	
	办理
日期
	   年  月  日

	离校原因
	

	1．财务处
已结清学杂费、书费

经办人：

（盖章）       年  月   日
	2．图书馆
经办人：

（盖章）       年   月   日
	3．后勤管理处
（水电服务中心交超规定水电费）

经办人：

（盖章）     年   月   日

	4．学工处

（办理助学贷款还款签约手续）

经办人：

（盖章）     年   月   日
	5．团委
（办理团组织关系）

经办人：

（盖章）     年   月   日
	6．学生宿舍管理科
（清点个人公物）

经办人：

（盖章）     年   月   日

	7．安全稳定处
（办理户口关系转移）
经办人：

（盖章）     年   月   日
	8．二级学院党总支
（办理党组织关系转移）

经办人：

（盖章）     年   月   日
	9．二级学院审查
经办人：  

（盖章）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1.学生因毕业或学籍异动等原因离校，到所在学院领取此表，然后到表上所列部门办理相关手续；

2.此表由二级学院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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